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件

苏宣通〔2016〕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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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江苏优秀理论成果的通知

各市委宣传部，省各有关单位，各省部属高校，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各基地： 
为充分调动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多出高质量、有影响力的优秀理论成果，根据《江苏优秀理论成果奖励办法》，我部决定启动2015年度江苏优秀理论成果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1．申报江苏优秀理论成果奖，应当是本省个人或集体的理论成果，合作成果须以本省个人或集体为第一署名。
2．本届参评成果发表（出版或使用）时间范围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3．各类奖项申请的具体要求
（1）著作类：在研究现实和历史重大问题上有创见，对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以及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有较大贡献、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
（2）通俗读物类：内容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阐释解答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传播普及方面产生良好社会效果，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通俗理论读物。
（3）会议论文类：入选全国性重大理论研讨会的论文。
（4）理论文章类：具有较高创新性，科学论证和回答所提出重要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媒体，或在《求是》《红旗文稿》《党建》《理论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以及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理论文章。
二、申报材料
1．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评审表》《申报一览表》、申报成果及相关证明材料。
2．各种材料的装订报送方式
（1）各类理论成果的《申报评审表》一式3份，统一用A4纸打印。
（2）著作类、通俗读物类成果样书一式3份（册数较多的多卷本可报送一套），须在封面右上角用不干胶加贴标签，标明申报单位、申报者和所申报的类别。
（3）会议论文类、理论文章类成果全文一式3份（可为复印件），包含刊物封面、目录和版权页（在报纸发表的只须提供文章复印件，入选全国性重大理论研讨会的提供参会证明材料复印件），分别附在《申报评审表》后统一装订。
3．评奖结束后，无论申报成果是否获奖，所有申报材料一律不再退还。
三、申报办法和申报程序
1．本次申报，以各市委宣传部、省各有关单位、各省部属高校为单位集中申报，不受理个人申报材料。
2．申报者可登录理论之光网站（http://www.jsllzg.cn）下载并填写、打印《江苏优秀理论成果奖申报评审表》，提交电子版和纸质版给本市市委宣传部理论处，或本校（单位）科研管理部门。
3．申报单位对《申报评审表》和申报成果进行初审并签署意见。初审主要审核：（1）申报资格是否符合规定；（2）根据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著作权是否存在争议，有无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3）申报成果是否符合本申报通知的规定要求；（4）申报材料是否齐全，装订是否符合要求。
4．各申报单位初审完成后，填写《江苏优秀理论成果奖申报一览表》（1份），确认无误后按规定日期进行报送。
五、申报材料报送时间、地点
1．各地、各单位（高校）申报材料的报送截止时间为2016年3月31日，过期不再受理。
2．《申报评审表》《申报一览表》电子稿发至邮箱：jsllc@126.com，纸质稿寄送至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理论处，邮编：210013。
联系人：许益军、尹才祥，联系电话：025－88802659、88802741，13813815158、15150663875。

附件：1. 江苏优秀理论成果奖申报评审表
      2. 江苏优秀理论成果奖申报一览表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2016年3月1日


